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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55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55 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9

月 7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

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三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员工离职率较高的原因；

（2）离职率较高对发行人标准化服务能力及市场综合竞争力

的影响，相关风险是否已充分披露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陈勇作为发行人重要股东与董事

未提供相关银行流水的原因；（2）陈勇是否与发行人及其关

联公司、与发行人董监高之间存在异常资金往来的情形。请

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提供临床试验外包管理服务，大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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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作量属于非医学判断的事务性工作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

披露无专职研发人员，由部分技术人员同时承担了研发项目

的开发，发行人研发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构成。2020 年末，

技术人员占总员工总数的 96.59%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技术

人员的定义和标准，技术人员比例较高的原因；（2）划分研

究项目开发和非医学判断事务性工作的标准；（3）是否存在

将从事事务性工作为主的职工薪酬列入研发费用的情形。请

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事项：（1）对信用级别较低

的出票人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未计提坏账准备，如补充计提，

将相应减少利润总额分别为 448.90 万元、368.08 万元和

507.17 万元；（2）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，

如补缴，将相应减少发行人利润总额分别为 870.73 万元、

1,152.03 万元和 291.36万元；（3）2017 年度将房屋建筑物

的折旧期限由 20 年调整为 20-40年，运输设备折旧期限由 5

年调整为 5-10年，调整折旧年限对发行人利润总额的影响分

别为 228.30 万元、264.30 万元和 268.37万元。请发行人说

明上述事项对报告期净利润的影响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关联方德仪电子是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汪军之弟

汪民及其配偶王汉丽控制的企业；芯创微由王汉丽之胞姐持

股 30%、发行人股东叶辉持股 30%。报告期内，芯创微的客户

主要是发行人和德仪电子，德仪电子与发行人存在重叠客户。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芯创微经销模式的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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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性；（2）芯创微与德仪电子是否存在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

用等情形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缴纳社保员工比例分别为 45.05%、

53.60%、19.54%；未缴纳公积金比例分别为 79.67%、82.47%、

20.72%。请发行人说明相关部门是否充分知悉上述情形，并

出具相关证明文件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发行人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 IC芯片、PCB、显示屏

等。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核心原材料供应链的国产化情况，

原材料的供应安全、价格受到国际经贸形势的影响情况。请

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三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1.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选取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为纺织

服装、服饰业。请发行人说明在经营模式、产品特点、核心

技术、研发投入等方面与选取的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

发行人所属行业披露为“批发业”是否恰当。请保荐人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2.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披露其原创设计优势明显，报

告期内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0.21%、0.20%和 0.06%。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研发费用支出比例低的原因；（2）“原创

设计优势明显”的披露是否准确；（3）未披露研发费用会计

政策的原因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江苏昌新实际控制人曾互相代持

股权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向江苏昌新的采购规模显著大于

向其他供应商的原因；（2）向不生产医护产品的江苏昌新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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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医护产品的合理性；（3）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或收购计

划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请发行人结合在手订单、当前医护产品市场趋势，说

明 2021年医护类相关产品的业绩预计情况，发行人未来医护

产品的战略规划和后续安排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章节中

补充披露员工流失的情况及风险；（2）进一步说明技术人员

的定义和人员划分的标准，并对招股说明书相应章节进行完

善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广东瑞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

保金与公积金的相关风险和相应整改措施的进展情况。 

（三）三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：（1）自主品牌的发

展战略；（2）研发费用支出较低对发行人设计能力和核心竞

争力的影响；（3）医护类产品的未来发展战略；（4）研发费

用的会计政策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9 月 7 日 


